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申請表（96學年度第2學期）
申請日期：97年   月   日

	申請人

姓  名
	
	身分

證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配偶身

分證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以祖父母為申請人者請填學生父母之身分證號
	學生

父親
	
	
	
	
	
	
	
	
	
	
	學生

母親
	
	
	
	
	
	
	
	
	
	

	申請人電話
	
	
	
	
	
	
	
	
	
	
	學生姓名
	
	性別
	

	學生出生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	學生身分證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目前就讀學校名稱
	□日間部

□夜間部
	目前就讀學制
	□大學□二技□四技□二專

□三專□五專□高中□高職
	目前就讀年級
	

	學業

成績
	
	操行

成績
	
	申請

金額
	大學含五專後二年、二(四)技、二(三)專 □5,000元(公立)

□10,000元(私立)

	
	
	
	
	
	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  □3,000元(公立)□5,000元(私立)

	申請人與

學生關係
	□父母

□祖父母
	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
	□未超過114萬元

□超過114萬元
	政府各類學雜費就

學減免優待補助
	□確未領取

□有領取

	農(漁)會

帳    戶
	全帳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台灣郵政  公司帳戶
	局號
	
	
	
	
	
	
	－
	
	帳號
	
	
	
	
	
	
	－
	

	檢附證件
	1.目前就讀學校蓋章之本學期「在學且未請領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優待或補助證明書」  2.前一學期成績單  3.申請人及其配偶、子女身分證正背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；以祖父母為申請人者，申請人及其配偶、學生及學生之父母申請前2星期內之戶籍謄本  4.存摺影本

	備註
	1.本獎助學金依申請作業要點辦理。
2.入帳帳戶限填申請人農（漁）會帳戶（全帳號左靠，空位不填零），如農（漁）會未設信用部者，則限填申請人台灣郵政公司存簿儲金帳戶。


切結：(1)申請人及其配偶(學生之父母)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確未超過114萬元，子女（孫子女）就學未獲政府各類就學減免優待或補助（例如：低收入戶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人士或子女、軍公教遺族、軍公教人員子女、特殊境遇婦女子女、退除役官兵、公立學校每班前三名學雜費減免、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措施、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、失業勞工子女、實用技能學程一年級學生等）。
      (2)以祖父母為申請人者，須與孫子女同一戶籍連續6個月以上，有共營生活之事實。
    (3)以上填寫資料皆屬確實，若有偽造不實情事，願負法律責任並繳回獎助學金。

此致              農（漁）會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請注意本表所填內容並仔細研閱切結事項後簽章


以下由農(漁)會填寫

受理單位：              農(漁)會 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審核表

	審查項目
	資格條件
	審查意見
	備   註

	1.申請人資格
	□農保被保險人□農會正會員

□漁會甲類會員
	· 符合□不符合
	

	2.子女資格
	(1)申請人之□子女 □孫子女

(2)就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 (3)年齡
	· 符合□不符合
	

	3.學業成績
	平均70分以上
	· 符合□不符合
	

	4.操行成績
	乙等或70分以上
	· 符合□不符合
	

	5.未申領政府任何學雜費就學減免優待或補助
	檢附目前就讀學校出具之「在學且未請領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優待或補助證明書」
	· 符合□不符合
	

	6.排富條款
	申請人及其配偶(學生之父母)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未超過114萬元
	· 符合□不符合
	依申請表審核


	年

月

日
	承辦人
	
	經辦部

門

主

管
	
	會

務

部

門

主

管
	
	保

險部

門

主

管
	
	秘

書
	
	總幹事


	




















